「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各類人員辦公處所及辦公用財物管理作業要點」第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退休或離職人員(以下簡稱退離人員)之辦公用財物處理方式：
(二)除超過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之財物，應依程序辦理報廢外，其餘財物移轉給編制內其他同仁保管，必要時，由其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指定之。並填寫移動單一式三份，由保管人簽章後留存一份備查，餘兩份繳交秘書室管理科，辦理帳籍移轉。
(五)由退離人員依規定辦理移轉之辦公用財物應放置原地，由原保管使用單位之主管人員調配運用於新進或調任人員使用。
	八、退休或離職人員(以下簡稱退離人員)之辦公用財物處理方式：
   (二)除超過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之財物，應依程序辦理報廢外，其餘財物移轉給編制內其他同仁保管，並填寫移動單一式三份，由保管人簽章後留存一份備查，餘兩份繳交秘書室管理科，辦理帳籍移轉。
未規定。
	一、邇來迭有本所退離人員向本室財管人員反應，因該單位無人願意接收保管其財物，故選擇辦理財物報廢事宜。爰此，增訂由其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指定由編制內其他同仁擔任財物保管人之規定。
一、新增。

二、為避免本所退離人員退離後，原保管之辦公用財物遭任意搬動或報廢，造成單位新進或調任人員無辦公用財物可使用，而頻繁辦理採購辦公用財物之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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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更正本所財物保管人員下載個人財物保管清冊之路徑。

二、因秘書室管理科辦公場所已異動(現為061館2樓)，又因辦公場所具變動性，故不宜明訂於該流程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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